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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予披露交易：

透過增資投資目標公司

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滙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5月21日有關透過增資投資目
標公司的公告（「該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詞彙與該公告所給予者具有
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有關本公司將予作出的出資額（「出資」）的補充資料

(A) 出資的基準

出資的釐定乃基於目標公司A及目標公司B於2021年3月31日的資產及項目
的價值。根據由本公司內部財務及投資團隊進行的估值結果，考慮到現時
財務狀況及該等項目竣工及交付時將予確認的預期溢利總額，目標公司A

及目標公司B資產及項目的價值分別約為人民幣4,100萬元及人民幣2,200萬
元，合計為人民幣6,300萬元。由於本公司於出資後將分別持有目標公司A及
目標公司B的51%股權，因此出資額將為人民幣6,300萬元，乃參照出資前目
標公司A及目標公司B資產及項目的價值人民幣6,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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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出資前目標公司C由目標公司A及目標公司B分別持有 50%，因此目標
公司C資產及項目的價值已計入目標公司A及目標公司B資產及項目的價值中。

本公司內部投資團隊及財務團隊分別由其中一位執行董事及本公司首席財
務官領導，以及包括曾於中國上市物業開發商工作並於房地產項目的投資、
估值及會計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資深員工。

董事會就本公司的內部團隊進行估值的結果向獨立估值師東莞市東信資產
評估師事務所（普通合夥）諮詢，並認為估值結果屬公平合理。

(B) 董事會的評估

(1) 估值的資產基礎法及主要假設

就對該等目標公司的資產及項目進行估值所採用的資產基礎法而言，
考慮到：(i)該等目標公司為中國的物業開發商，而物業開發商通常以
在建物業形式擁有大量資產；(ii)該等目標公司的盈利能力極其取決於
本公司的資產價值，因其溢利僅能於交付竣工物業後變現；(iii)參考位
於目標項目相同地區的類似物業項目的銷售價格及市場價值；(iv)注資
房地產項目的過往經驗；及 (v)就物業開發商及房地產項目的估值方法
向獨立估值師諮詢，董事會認為資產基礎法乃屬恰當，且普遍用作對
從事物業開發行業的公司進行估值。

有關估值乃基於以下主要假設，包括 (i)已評估物業已進行市場交易；
(ii)已評估物業的交易於公開市場展開，當中買方及賣方屬平等、自願、
合理並在獲得充足資訊及時間下完成交易；(iii)該等物業於評估日期後
的目的及用途維持不變；及(iv)經濟狀況及政府政策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考慮到 (i)目標項目已處於預售階段當中；(ii)物業開發行業屬公開市場；
及 (iii)就物業開發商及房地產項目進行估值的假設向獨立估值師諮詢，
董事會認為有關主要假設乃屬恰當，且普遍用作對從事物業開發行業
的公司進行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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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狀況

該等目標公司為物業開發商，其項目屬在建及預售性質。因此，該等目
標公司的資產及負債乃根據所採納的會計準則以成本法入賬。

該等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在建物業，指物業開發項目的土地成本及
開發成本，佔該等目標公司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3月31日的資產
總值60%以上。

該等目標公司的主要負債為合約負債，指來自預售物業的已收客戶款
項，佔該等目標公司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3月31日的負債總額
90%以上。

目標公司A於2020年12月31日處於負債淨額狀況，其盈利能力僅會於該
等物業交付予客戶後實現，於房地產行業乃屬正常情況。相關物業項
目均為在建項目，因此於開發及建築階段以及確認收入前，由於初步
經營開支（包括行政及銷售開支、利息開支及稅項開支）等因素的影響，
目標公司A錄得虧損淨額及負債淨額。就該等目標公司的物業開發項
目而言，預計該等物業將於2022年上半年前交付予客戶，而有關收入
及溢利將予以確認，目標公司A的負債淨額將相應變為資產淨值狀況。

(3) 其他因素

董事會亦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1. 該等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且其財務業績、資產、負
債及現金流量將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2. 收購該等目標公司讓本公司得以增加其土地儲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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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等目標公司的協同效應及本公司位於四川省的現有項目。向該
等目標公司出資將為本公司帶來更多拓展中國西南部地區的機遇，
而成都乃區內具有龐大潛力的核心城市，於成都的市場份額將提
高品牌影響力，並讓本公司得以增加其於中國西南部地區的市場
份額。

考慮到：(i)目標公司A及目標公司B資產及項目的估值結果；(ii)估值的
資產基礎法及主要假設是否合理；(iii)該等目標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物業
竣工及交付時為本公司帶來的預計溢利；及 (iv)為本公司帶來的策略裨
益後，董事會認為出資屬公平合理。

承董事會命
滙景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倫照明

香港，2021年6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倫照明先生、盧沛軍先生及羅成煜先生；非
執行董事倫瑞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麗娟女士、熊運信先生及林燕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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